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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應各項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之經費執行有所依循，依「行政院及所屬

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

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

規定，訂定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旅費支應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單位因下列情形者，得規劃派員出國，並支給全部或部份出差旅

費： 

    (一)確屬教學或業務需要，且有助提升本校學術研究或業務品質及效率

者。 

(二)有益國家整體利益、外交工作及逹成本校長遠目標。 

(三)前往國外考察、訓練、進修、研究及實習國家有足資借鏡之處。 

(四)因業務需要代表本校赴國外學校簽約。 

(五)從事海外招生、拓展姊妹學校關係與交流者。 

(六)其他因臨時急迫性重要業務，必需派員出國者。 

    前項出國考察，以三年內不得有相同考察計畫為原則；所需經費如屬自籌

收入財源者，則不在此限。 

三、各單位因公派員出國，應充分準備蒐集資料，詳擬出國計畫，前往國家無

安全顧慮外，並應符合下列事項： 

    (一)研訂各項考察細項及訪問機關（構）學校之提問資料。 

    (二)選派熟悉業務，具有專長、語文能力，足可完成出國任務之適當人

選。 

    (三)出國時機恰當，不影響公務。 

    (四)出國人數、天數應力求精簡，行程安排適當。 

    各項出國人員之差假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因公出國人員，應依事先核定之國家或地區及期限辦理，非經同意不得中

途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 

五、本校各項因公派員出國案件，其經費之動支申請及核定程序如下： 

    (一)所需經費如係屬須經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出國計畫者，各單位應依預算

編列期程提送申請計劃；核定後再於出國前簽擬詳細計劃，經校長或

其授權人核准後始得出國。 



    (二)所需經費如屬本校年度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三分之一之額度範圍內

之出國計畫者，由國際事務處規劃簽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本項規

定僅適用於本要點第二點第四、五款。 

    (三)所需經費如屬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

理之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受贈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等自籌收

入財源者，各單位應提出國計畫，並經院、系、所、中心、處(室)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專簽循行政程序送主計室及人事室會核，並陳校長

或其授權人核定。本項規定僅適用於本要點第二點第四、五、六款。

產學合作收入節餘款及政府科研補助收入節餘款不適用本款之規定。 

六、本校各項因公出國案件出差旅費之報支，悉依行政院訂頒「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標準支給，其經費動支程序如下： 

（一）年度預算核定有案之出國計畫，出國人員得應實際需要，於出

國前簽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在原核定預算額度內預借出國旅

費。 

（二）出國人員應於銷差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連同有關單據，送各相關單位會核辦理經費核銷。 

（三）出國計畫所需經費係於本校年度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三分之一

之額度範圍內者，其經費動支程序比照（一）（二）款辦理。 

(四）出國計畫非屬年度預算核定有案，且所需經費係於推廣教育收

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地設備

管理收入、受贈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等自籌收入支應者，其經

費在新台幣50萬元以內者，得授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集人先

逕予決行，並於事後提報校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如其經費在新

台幣50萬元以上者，應先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

得動支。其經費動支程序比照（一）（二）款辦理。 

七、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後三個月內依規定格式提出出國報告（如附

件)，經一級單位主管簽章後陳請校長核閱，並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暨「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出國報告綜

合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將出國報告上傳「國立大專校院出國報告資訊

網」(網址：http://nureport.moe.gov.tw)。 

    出國報告相關業務分工及權責如下: 

   （一)本要點第五點第一款出國案件，由人事室通知出國人員提出出國報

告。 

   （二)本要點第二點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五點第二款出國案件，由國際事

務處通知出國人員提出出國報告。 



   （三)科技部計畫案之出國案件，由研究發展處通知出國人員至科技部網

站線上繳交出國心得報告。 

   （四)其他政府計畫案之出國案件，由計畫案主辦單位指定專人通知出國

人員提出出國報告。 

   （五)依前開各款以外之赴大陸(含港澳)地區出國案件，由人事室通知出

國人員提出出國報告。 

   （六)人事室負責確認出國人員出國報告電子檔及審核表已上傳資訊網，並

點收公告。 

八、本校因公派員赴大陸(含港澳)地區人員比照上述規定辦理。惟應於返臺

後依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注意事項之規定，於一個月內

提出報告；除屬機密性質者外，並準用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

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報告登錄事宜。 

九、本校校長因公出國案件，除赴大陸及港澳地區及立法院預算審查期間之差

假必須陳報教育部核定外，其餘均依本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未規定之相關事宜，均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